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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号华贸中心 3号写字楼 34层  邮政编码 100025 

电话: （8610）58091000  传真: （8610）58091100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宜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其

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审核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及公司提供的文

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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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5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召集。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以公告方

式向全体股东发出《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该会议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

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二）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根据本所律

师见证，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11 月 6 日下午 14：30 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经济开

发区华通街 111 号办公楼四层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

长张文东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6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内容

一致，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及《河

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172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03,326,8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7897%，

其中： 

 

（1）根据本所律师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公司股东的持股证明、股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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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查验，在出席会议人员签名册上签名

并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78,598,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506%。上述人员均为公司董事

会确定的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 

 

（2）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的上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服务平台提供的

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并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16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4,728,393 股，占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

4.8391%。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与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公司股东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

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按相关规定指定的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律师共同计票、

监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的上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服务平台结合在该平台进

行的网络投票结果，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的全部投票结果和全部表决情况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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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8,2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90%；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6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

案》 

 

2.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2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1,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52%；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104%。 

 

2.02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8,1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1,4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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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99.9286%；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8%；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66%。 

 

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8,2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90%；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66%。 

 

2.04 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8,0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7%；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82%；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8%；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70%。 

 

2.05 债券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8,1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4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8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70%。 

 

2.06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8,1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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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4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8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70%。 

 

2.07 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8,0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7%；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3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82%；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8%；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70%。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8,1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4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8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70%。 

 

2.09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8,1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4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86%；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8%；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66%。 

 

2.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8,1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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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4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86%；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8%；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66%。 

 

2.11 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8,2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8%；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90%；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66%。 

 

2.12 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8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5%；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2.13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7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1%；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8%；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2.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8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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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5%；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2.15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反对 1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1,9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67%；反对 1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52%；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2.16 债券持有人和债券持有人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7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1%；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5%。 

 

2.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8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5%；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2.18 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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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7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1%；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5%。 

 

2.19 评级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7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1%；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8%；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2.20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5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1,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63%；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8%；弃权 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9%。 

 

2.21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8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5%；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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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8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5%；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8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5%；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8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5%；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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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4%；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8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5%；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9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7%；反对 2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88,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126%；反对 2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793%；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9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7%；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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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99.9278%；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78%。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 年-2027 年）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8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5%；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

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7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1%；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8%；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7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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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26,192,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9271%；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648%；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3,8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6%；反对 20,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3.01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2,227,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3%；反对 1,09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5%；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3.02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2,227,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3%；反对 1,09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5%；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3.0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2,227,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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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593%；反对 1,09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5%；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13.04 关于修订《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307,8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1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13.05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2,227,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3%；反对 1,09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5%；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13.06 关于修订《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2,227,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3%；反对 1,09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5%；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13.07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2,227,5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3%；反对 1,09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6%；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13.08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202,227,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3%；反对 1,09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5%；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13.09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2,227,5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3%；反对 1,09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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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13.1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2,227,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3%；反对 1,09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5%；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13.11 关于修订《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2,227,6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3%；反对 1,09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5%；

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以下无正文） 




